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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酒》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函[2019]126号），

计划编号 2019~0253T~QB，项目名称“苦荞酒”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1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秘书处立即开展工作，广泛查阅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情况，

为顺利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提供基础材料，同时自 2015年开始饮料酒标准体系相关标准

开展全面修订工作，《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和《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等国家及行业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也为本标准积累了相关经验和可借鉴的思路。

2020年 1月发文筹建起草工作组，截至回函日，共征集 8家单位参与起草工作。

2020年 10月，秘书处组织起草工作组在湖北大冶市召开了《苦荞酒》行业标准起

草启动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标准制定思路、范围、框架、定义与分类、技术要求等内容

展开了充分沟通与讨论，部分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并讨论后续工作安排和计划。

2020年 10月，起草工作组按照启动会议商讨确定的框架和内容，制定样品征集方

案和质量指标研究工作方案，并开展样品征集工作，为后续进行方法学研究及样品普查

提供基础条件。本次共征集 7家苦荞酒生产企业提供的苦荞酒样品共计 40余个，涵盖

不同生产工艺和产品类型。2021年 1~4月，起草工作组开展苦荞酒中总黄酮检测分析方

法的建立，并组织了 6家实验室总黄酮的比对工作；2021年 5月对所征集的样品开展了

酒精度、总酸、总酸、总酯、总糖、非糖固形物和总黄酮等 7个理化指标测试分析工作，

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

2022年 3月，秘书处组织工作组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研讨工作会议，对征求意见

稿草案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工作组对征求意见稿草案

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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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确保食品安全；

② 借鉴国际相关行业先进和成熟经验；

③ 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④ 要结合国情和产品特点；

⑤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⑥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主要内容的说明

1）范围

以苦荞为原料，按照生产工艺不同，产品可分为三种类型，包括露酒、蒸馏酒以及

发酵酒，其中露酒是苦荞酒的主要产品类型；苦荞蒸馏酒是以苦荞为原料发酵、蒸馏而

成的产品，其生产工艺属于小曲白酒范畴，可执行 GB/T 26761~2011《小曲固态法白酒》

国家标准，本标准将不再涵盖此类。苦荞酒（发酵型）产品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本标

准仅给出定义和分类，技术要求应执行相关标准（如企业标准等）。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的苦荞酒包括露酒和发酵酒，苦荞露酒是以白酒为酒基，以苦荞麦为主要

原料，经浸提和\或复蒸馏等工艺制成的具有特定风格的露酒；苦荞酒（发酵型）是以苦

荞麦为主要原料，经发酵或部分发酵酿制而成的发酵酒。同时在苦荞酒中可同时加入药

食两用或其他食品原料（如新食品原料等）。

3）产品分类

按照GB/T 17204~2021《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的分类原则和体系，并根据

目前苦荞酒产品现状，将苦荞酒按生产工艺进行分类，与术语和定义相对应，分为苦荞

露酒和苦荞酒（发酵型）。

4）要求

①原辅料要求

苦荞酒所用白酒、药食两用或普通食品原料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的规定；苦荞麦应

符合 GB/T 10458 的要求；并且要求除酒基和水外，苦荞麦占所用原料的比例应不低于

50%（质量分数）。

②感官要求

感官评定主要是通过人目测、鼻嗅、口尝来进行评定的一门科学。感官要求是产品

质量最直接最基本的要求，为此，本标准分别从苦荞酒最基本的色泽和外观、香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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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口感和典型性等方面加以限定，并对苦荞酒的感官要求做了表述。感官要求的表述应

同时体现专业性与通俗性，以便专业鉴定与引导消费者。因此，标准工作组充分借鉴了

目前关于苦荞酒感官风格特征研究，综合了苦荞酒的感官共性与特性，形成了感官要求

的表述。这一表达能够充分的反应苦荞酒的特点，从而在字面意思上更便于监督检验机

构、消费者正确品评与欣赏苦荞酒，感知其独特的风味。

③理化要求

a）酒精度

苦荞露酒以白酒为酒基，根据样品实测结果显示，苦荞露酒的酒精度范围为

38.4~52.3% vol之间，平均为 43.1% vol，如图 1所示。《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国家

标准中要求露酒的酒精度为 4.0~68.0% vol。为了利于苦荞酒行业的产品创新与发展，根

据苦荞露酒的产品特性，本标准中苦荞酒的酒精度为 25.0% vol~60.0% vol。

图 1 样品酒精度分布图

b）总酸+总酯

总酸、总酯是反映白酒质量特征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露酒中酒基

的用量。《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国家标准中要求露酒中总酸+总酯的含量≥0.30 g/L。

样品实测结果显示，苦荞露酒中总酸+总酯含量范围为0.60~4.55 g/L，平均值为2.33 g/L，

中位数为2.52g/L，如图2所示，为提升和保证苦荞酒产品质量，因此苦荞露酒中总酸+

总酯含量设定为≥1.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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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品总酸+总酯分布图

c）总糖

《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国家标准中要求露酒总糖含量≤260.0 g/L，根据样品实

测情况显示，苦荞露酒的总糖含量为 0.3~2.8 g/L，平均值为 0.7 g/L，如图 3所示。对所

征集样品的配料表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样品中不添加白砂糖，一部分样品中以甜味剂、

功能糖等代替白砂糖，仅有少量样品配料表中显示添加白砂糖。为了顺应《国务院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关于减少糖类摄入的趋势，因此本标准中要求总糖的含量

≤5.0 g/L，远低于《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国家标准的要求。

图 3 样品总糖分布图

d）非糖固形物

非糖固形物是指固形物减去总糖的含量，是酒中非挥发性物质的总和，主要包括游

离酸及盐类、单宁、色素、果胶、低糖、矿物质、生物碱、氨基酸、脂肪酸等，该指标

能够反映露酒产品中特定成分的含量，是露酒中的特征性指标。根据样品实测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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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露酒的非糖固形物含量为 0.1~2.6 g/L，平均为 0.7 g/L，如图 4所示。本标准中非糖

固形物要求与《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保持一致，要求非糖固形物≥0.1 g/L。

图 4 样品非糖固形物分布图

e）总黄酮

总黄酮是指各类黄酮类化合物总的含量。黄酮类化合物，是具有 C6·C3·C6 基本骨

架的多元酚化合物，包括两个芳香环（A 环和 B 环）和一个吡喃环（C 环）。迄今为

止已经分离鉴定出 9 000 多种黄酮类化合物，大致可分为黄酮（flavones）、黄酮醇

（flavonols）、黄烷醇（flavanols）、黄烷酮（flavanones）、二氢黄酮醇（flavanonals）、

花色素（anthocyanidins）和异黄酮类物质（isoflavonoids）等。黄酮类物质是苦荞麦中

典型成分之一，根据现有资料研究发现，苦荞麦中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包括芦丁、槲皮素、

山奈酚、桑色素、金丝桃苷等化合物，其中芦丁、槲皮素和山奈酚是苦荞中主要的黄酮

类化合物，而芦丁占苦荞麦黄酮总量的 90% 以上。

目前，黄酮类化合物含量测定的方法主要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

法、荧光分光光度法、薄层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以及近年兴起的近红外光谱法等。

对于黄酮类化合物的分离以及单一黄酮成分的定量分析，常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于

不同种类的食品中总黄酮含量的测定，主要集中在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因此起

草组分别对 AlCl3-NaAC、Al(NO3)3-NaNO3-NaOH）和高效液相色谱三种目前常用于苦

荞麦中总黄酮的检测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苦荞酒总黄酮 AlCl3-NaAC和

Al(NO3)3-NaNO3-NaOH）两种分光光度计法中线性关系、精密度试验、重复性试验、稳

定性试验和回收率等的进行比较发现（如表 1~表 2所示），Al(NO3)3-NaNO2-NaOH法

的重复性试验和回收率明显高于 AlCl3-NaAC法，且 AlCl3-NaAC法稳定性较低，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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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90min后进行测定时，其吸光度降为负值，因此本标准选 Al(NO3)3-NaNO2-NaOH作

为苦荞酒中总黄酮的测定方法。

表 1 两种分光光度法测定苦荞酒中总黄酮的比较

检验方法 线性关系 R2 精密度试验
(RSD%)

重复性试验
(RSD%)

回收率

AlCl3-NaAC Y=0.03502X-0.0028 0.99925 0% 3.6% 87.67%

Al(NO3)3-NaNO2-NaOH Y=0.01275X+0.00484 0.99967 0% 0.97% 93.10%

表 2 两种分光光度法测定苦荞酒中总黄酮稳定性试验

方法
吸光度

0min 15min 30min 45min 60min 90min

AlCl3-NaAC 0.254 0.256 0.254 0.123 0.021 -0.397

Al(NO3)3-NaNO2-NaOH 0.092 0.092 0.092 0.11 0.099 0.090

根据前期的研究情况，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46个样品中芦丁、槲皮素和山奈酚

等三种主要的黄酮类物质进行检测，结果如图 5~图 6所示，发现样品中除芦丁外，未检

测到槲皮素和山奈酚等物质。因此本标准中苦荞酒中的总黄酮以芦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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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样品加标液相色谱图

芦丁

槲皮素 山奈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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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分别采用 AlCl3-NaAC法、Al(NO3)3-NaNO3-NaOH法和液相色谱法三种方法，

对不同生产企业、不同生产工艺及不同存储时间的 46个样品中的总黄酮进行测定，其

检测结果如表 3所示。同时采用 SPSS 20.0软件非参数检验，对三种不同测定方法测定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三种方法检测结果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0

＜0.05)；但液相-AlCl3-NaAC法 P=0.523＞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方法间无明显差

异；液相-Al(NO3)3-NaNO3-NaOH）法和 AlCl3-NaAC-Al(NO3)3-NaNO3-NaOH） P=0.000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方法间具有明显差异。

表 3 两种不同方法对苦荞酒中总黄酮的测定

序号
液相色谱法测定

（mg/L）
AlCl3-NaAC
（mg/L）

Al(NO3)3-NaNO3-NaOH
（mg/L）

1 22 28 23
2 23 28 30
3 14 22 16
4 22 30 28
5 13 21 15
6 6 11 16
7 18 28 21
8 21 22 31
9 7 14 14
10 6 4 15
11 45 45 47
12 44 46 51
13 1 ND ND
14 1 ND 7
15 1 ND 7
16 2 1 13
17 2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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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4号样品液相色谱图 （b）25~46号样品液相色谱图

图 6 不同样品液相色谱图

芦丁

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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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3 12
19 2 2 8
20 24 22 23
21 25 30 37
22 24 36 37
23 24 29 38
24 25 17 35
25 19 14 15
26 19 22 27
27 19 25 27
28 19 27 27
29 19 32 89
30 83 30 89
31 97 101 98
32 95 44 100
33 119 115 110
34 107 104 102
35 125 27 142
36 128 127 127
37 53 48 57
38 130 24 142
39 65 56 54
40 62 40 75
41 60 44 70
42 50 51 61
43 68 40 75
44 60 46 70
45 22 28 23
46 23 28 30

由于黄酮类物质易氧化的特性，其同一样品不同的存储时间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因

此为探究不同存储时间苦荞酒中总黄酮的变化，起草组对苦荞酒中的总黄酮进行持续性

的跟踪检测，其检测结果如表 4所示。结果显示随着储存时间的增加，采用相液相色谱

法测定的样品呈整体下降的趋势，说明苦荞酒中总黄酮的含量逐渐减少；采用分光光度

法测定的样品，也呈下降的趋势，但下降趋势相对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液相色谱法测定

的是苦荞酒中的芦丁，芦丁随着存放时间的增加，不断的氧化，用此方法测定的总黄酮

含量就呈下降趋势。而分光光度法测定苦荞酒中总黄酮的含量不仅包括黄酮类化合物，

还包括被氧化的黄酮类化合物，因此下降趋势相对较小，其检测结果较液相色谱法更稳

定。因此本标准中采用 Al(NO3)3-NaNO3-NaOH法作为苦荞酒中总黄酮的含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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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苦荞酒样品中总黄酮跟踪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2020年 12月 2021年 3月 2021年 12月

分光光度法

（mg/L）
液相色谱法

（mg/L）
分光光度法

（mg/L）
液相色谱法

（mg/L）
分光光度法

（mg/L）
液相色谱法

（mg/L）

KQJ-1 22 27 30 22 24 21

KQJ-2 6 16 11 1 5 4
KQJ-3 6 14 19 3 15 6
KQJ-4 83 88 97 77 92 74

KQJ-5 126 135 138 129 143 122

KQJ-6 53 56 56 50 55 50
KQJ-7 68 66 69 61 64 57
KQJ-8 22 27 30 22 24 21
KQJ-9 6 16 11 1 5 4
KQJ-10 6 14 19 3 15 6
KQJ-11 83 88 97 77 92 74
KQJ-12 126 135 138 129 143 122
KQJ-13 53 56 56 50 55 50

KQJ-14 68 66 69 61 64 57

根据样品实测结果显示，苦荞酒中总黄酮的含量为 10~137 mg/L，平均值为 47 mg/L，

结果如图6所示，同时根据苦荞酒的产品特性考虑将总黄酮指标作为苦荞酒的分级指标，

要求优级≥30 mg/L，一级≥10 mg/L，同时根据苦荞酒中总黄酮的消减变化情况，在判定

规则中补充说明，产品自生产日期三年后，总黄酮含量允许误差为±20.0%。

图 7 样品总黄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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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类产品数据分析情况，同时考虑到苦荞酒中原料品种和产品种类繁多的市场

现状以及为工艺创新预留发展空间，提出苦荞露酒如下理化要求：

表 3 理化指标

6）检验方法

苦荞酒理化指标和感官要求按照 GB/T 27588《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国家标准执

行；总黄酮，按附录 A检验。

4）标签

本标准第 4章，按照生产工艺给出不同类型的产品分类，其风格特征、生产成本等

也不相同，为向消费者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预包装产品应按 GB 7718 、GB 2757等执

行，并按第 4章标示产品类型。

由于苦荞酒的总糖含量较低，总糖含量≤5.0 g/L，其含量测定结果存在一定波动误

差，同时根据《配制酒和露酒质量要求》国家标准要求，当总糖含量≤5.0 g/L时，可不

标示含糖量，因此苦荞露酒可不标示含糖量。

3、解决的主要问题

苦荞麦是蓼科双子叶植物，俗称苦荞，学名鞑靼荞麦，喜凉爽，耐贫瘠，多生长在

高寒地区。国内不少知名白酒企业利用荞麦开发苦荞酒，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苦

荞酒的生产工艺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苦荞为主要原料，经发酵制成的发酵酒，一种

是以白酒为酒基，加入苦荞等原料经提取、调配而成的露酒。苦荞酒行业起步虽晚，但

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市场规模已达数 100亿元，目前市面上苦荞酒系列产品较多，各企

业质量控制水平参差不齐，无统一国家或行业标准可供企业执行，消费者认知困难。因

此本标准的制定将解决苦荞酒行业标准缺失的现实问题，完善饮料酒领域技术标准体

系，保护消费者利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苦荞酒行业健康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项 目
要 求

优级 一级

酒精度 a（20℃）（体积分数）/(%vol) 25.0~60.0

总酸＋总酯/ ( g/L) ≥1.00

总糖 /(g/L) ≤5.0
非糖固形物/( g/L) ≥0.1
总黄酮（以芦丁计）/( mg/L) ≥30 ≥10
a酒精度标签标示值与实测值不应超过±1.0%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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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样品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秘书处组织在苦荞酒检测方面有多年经验的劲

牌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分别进行样品中理化指标的测定。上述测定单位具备良

好的分析测试能力，所得结果真是、可靠。针对附录A苦荞酒中总黄酮的测定方法，秘

书处组织了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泸州老窖养生酒业、

杏花村汾酒厂、海南椰岛集团、浙江致中和、湖北稻花香、劲牌有限公司等八家实验室

进行了测定方法的比对工作，验证了方法的实用性与准确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使苦荞酒产品质量控制和质量监督有标准可依，有利于企业与管理

部门在产品质量管理方面的协调统一。

本标准的制定为行业提供了规范和指导苦荞酒的生产加工、流通和管理工作的依

据，必将促进苦荞酒行业的发展，同时进一步丰富我国露酒种类，改善酒类消费结构，

满足消费者需求，将对苦荞酒生产企业的质量控制起到重要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际一般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图如下图。



12

本标准属于食品标准体系 “饮料酒”中的 “露酒”及“发酵酒”。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苦荞酒》行业标准工作组

2022年4月12日


	《苦荞酒》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